
太保智相守终身护理保险保全规则

一、一般规则

遵照公司保全作业规程和项目规则执行，如有更新，按最新规

程和规则执行。

二、特殊规则

（一）犹豫期撤保

1.条款规定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 天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

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

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保险费。

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

同或电子保险单号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

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退保

1.条款规定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

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或电子保险单号；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

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我们在扣除各项欠款后向您退还本

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如已发生过保险金给付，我们不退还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您申请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2.特殊规则

（1）现金价值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

还的那部分金额。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见本合同相应栏目。在

本合同相应栏目所载明的现金价值是未发生本合同疾病身故保险

金或护理保险金给付情况下的现金价值，若我们按本合同约定给付

疾病身故保险金或护理保险金后，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为零。

（2）在保险费垫交期间解除合同的，退还的现金价值须扣除垫

交的保险费及利息。

（3）退还本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时，如保单存在欠交保险费、

保单贷款或其他未还款项及相应利息，保险公司会先扣除上述欠

款。

（三）投保人变更

1.如被保险人投保年龄小于 18 周岁，则投保人变更仅限被保险

人父母。



2.如被保险人投保年龄大于等于 18 周岁，则投保人变更限被保

险人本人、配偶、子女、父母。

（四）被保险人年龄误告

1.条款规定

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真实

年龄在投保单上填明，若发生错误应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

同约定的投保年龄限制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本合同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我们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本保险条款“8.2 我

们合同解除权的限制”的规定。

(2)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保险单上约定的基本保

险金额与根据实际年龄确定的基本保险金额不符的，我们有权根据

被保险人的实际年龄调整基本保险金额。若已经发生保险事故，在

给付保险金时我们根据被保险人实际年龄计算并给付保险金。

(3)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

值与实际不符的，我们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的实际年龄调整。

2.特殊规则

（1）1.被保险人最低投保年龄：出生满 30 天；最高投保年龄：

75 周岁。

不同缴费方式下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如下：

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范围



趸交 30天-75 周岁

3 年交 30天-72 周岁

5 年交 30天-70 周岁

10年交 30天-65 周岁

20年交 30天-55 周岁

（2）系统根据变更后的年龄重新计算保费。

（3）其他规则参照条款规定。

（五）职业变更

被保险人职业限 1-6 类。

（1）根据新职业保费计算是否需要加费、退费

（2）如果变更现职业为 1-6 类以外的职业，需流转至个险核保

审核，根据核保结论后续处理。

（六）减保

1.条款规定

自本合同犹豫期后，您可以每年向我们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我们将按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

并向您退还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第 8 个保单年

度前（不含第 8 个保单年度），每个保险单年度内减少的基本保险

金额以投保时保险单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10%为限，第 8 个保

单年度后（含第 8 个保单年度），每个保险单年度内减少的基本保



险金额以投保时保险单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20%为限，基本保

险金额减少后，本合同保险费不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标准。

本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根据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保险费和

现金价值进行计算。

2.特殊规则

（1）犹豫期内不可减保操作。

（2）保险合同生效过犹豫期后，前 8 年（不含第 8个保单年度）

每年可以申请减少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每个保单年度累计申请

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之和不得超过合同生效时基本保险金额的 10%；

从第 8 个保单年度开始（含第 8个保单年度）每年可以申请减少保

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每个保单年度累计申请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

之和不得超过合同生效时基本保险金额的 20%。

（3）本合同第一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等于本合同的基本

保险金额；自第二个保单年度起，本合同各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

额以保险单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基础，按 3.0%年复利递增，即本

合同当年度有效保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1+3.0%）^（t-1），

其中，t 为保单年度。

（4）减保后，本合同期交保险费将按减保比例相应减少。

（5）减保后剩余保留的现金价值不得低于 100 元。



（6）减保时有贷款、垫交保险费等未偿款项及相应利息，基本

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现金价值需扣除上述欠款后支付。如现金价

值不足以抵扣未还款项的，不允许减保。

（七）保单复效

1.条款规定

本合同效力中止后 2 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即复效）。

经我们与您协商并达成协议，自您补交保险费及相应利息的次日零

时起，合同效力恢复。前述补交保险费的利息按我们官方网站公布

的利率计算。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 年您和我们未达成协议的，我们

有权解除合同。我们解除合同的，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本合同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2.特殊规则

（1）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宽限

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且未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则本合同自

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2）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仍会承担保险责任，

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保单欠交的保险费。

（3）失效后 2 年内，投保人申请复效，经保险人审核同意，并

一次性交清时效期间的保险费和利息，保险合同可以恢复效力。



（4）保单失效时间超过 2年以上（含 2年）的，合同效力终止。

合同效力终止后，不接受复效申请。

（5）其他规则参照条款规定

（八）垫交还款

1.条款规定

投保时明确选择保险费垫交方式的，分期支付的保险费在超过

宽限期仍未支付时，若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的

余额足以垫交当期应支付的保险费及利息，我们将以本合同保险单

的现金价值的余额垫交当期应支付的保险费及利息，本合同继续有

效；若此时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的余额不足以

垫交当期应支付的保险费及利息，本合同效力中止。在保险费垫交

期间，如发生合同解除、基本保险金额减少或保险金给付，我们在

给付本合同保险单现金价值或保险金时将扣除垫交的保险费及利

息。前述垫交保险费的利息按我们官方网站公布的利率计算。

2.特殊规则

（1）保单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的余额不足以垫交当期应支

付的保险费和利息，不支持折算可垫天数部分垫交。

（2）保单有效期内，发生保费自动垫交的保单，投保人可以申

请垫交保费及利息的还款。在保险费垫交期间，如发生退保、减保

或保险金给付时，将扣除全部垫交保险费及利息。



（3）垫交还款时，须一次性还清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垫交保

费的利息按我们公布的利率计算。

（九）垫交标识表更

在保险期间届满前，保单垫交标识为“是”，投保人可以申请

变更垫交标识为“否”；垫交标识为“否”，投保人可以申请变更

垫交标识为“是”。

（十）续期交费账户变更

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的保单，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可以申请

变更续期交费的银行账号。

1.已经生效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可以申请变更交费账号，账号

仅限户名为投保人本人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2.对于已经撤保、整单退保、保单责任终止或者合同效力中止

之日起超过 2 年仍未办理复效的保单不支持操作交费账户变更。

3.趸交或者最后一期保费已经交纳成功的保单不支持续期交费

账户变更。

（十一）保单贷款

1.条款规定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您可在犹豫期后办理保

单贷款。您申请保单贷款必须取得被保险人的书面同意。贷款金额

不得超过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余额的 80%，每



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贷款金额、贷款期限及贷款利率按

您与我们签订的贷款协议中的约定执行。

除另有约定外，逾期未还，自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

款达到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当日 24 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2.特殊规则

（1）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非同一人的，投保人贷款须取得被保险

人书面同意。

（2）贷款金额：除另有约定外，以办理保单贷款时的保单现金

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余额的 80%为限。

（3）贷款期限：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 6 个月，且贷款期限届满

日必须为保单满期日或保险合同终止日中较早者。

（4）贷款起期日以实际付款日期为准，提前还款的贷款利息按

办理贷款时的约定贷款利率和实际贷款天数计算。

（5）贷款利率、逾期利率按贷款协议中的约定执行。在贷款期

间内，如遇利率调整，贷款利率和逾期利率仍按贷款时约定利率执

行。

（6）保单中如有自动垫交保费约定的，在贷款期间自动垫交效

力终止。

（7）自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本合同保险单的

现金价值的当日 24 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8）同一保单，可以有多笔贷款，贷款总金额要符合最大贷款

金额的要求。

（十二）保单续贷

1.保险公司根据投保人再次申请贷款的时点核算保单可贷金额

额度。续贷金额不得超过当日最高可贷款金额。续贷金须先用来抵

扣前次贷款全部利息及全部本金，如有剩余部分再支付给投保人。

投保人申请的续贷金额小于前次贷款本金与利息之和的，须先归还

差额部分。如有差额需归还的，公司自续贷申请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从投保人授权的转账账户中扣取应还款。如三个工作日内扣款成功，

续贷起始日期为续贷申请日，贷款利率及逾期利率按续贷约定的内

容执行；如在三个工作日内扣款不成功，相应申请自动取消（该笔

付款状态为“取消付款”，任务可查询）。

2.当天贷款的保单不允许续贷。

3.续贷利息自续贷申请日期开始计算。续贷利率、逾期利率、

逾期处理等规则同续贷当日的正常贷款规则。

（十三）保单还款

保单贷款后，投保人应申请偿还借款。

1.还款时需一并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部分还款的按续贷处理，

但最低还款金额不得低于已产生的利息。部分还款金额情况下，还

款金额优先偿还已产生的利息，剩余部分可偿还贷款本金。



2.保单贷款逾期未能偿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

款之和达到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当日 24 时，保险合同终止。

3.当日贷款不允许还款。

4.保单还款的止息日为还款受理日。若公司在客户申请还款后

3 个工作日内没有成功收到应还款项，相应还款申请自动取消，按

原保单贷款约定继续计息。

（十四）被保险人贷款授权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非同一人时，被保险人授权投保人在一定期

限内向保险公司申请贷款或取消该授权。


